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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2-011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2、2012 年 4 月 9 日下午，在公司三楼第二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 

3、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4、参与表决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

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公司201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同意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 201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总



 

 2 

经理工作报告。 

3、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和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同意提交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会计差错调整事项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调

整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从2011年起至2013年，分三年从本公司当

年工资总额中消化处理超比例提取的住房公积金。2011年从工资总额

中消化处理追溯调增期初其他应收款，调增期初未分配利润232万元。   

董事会认为：根据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以前年度发生的会

计差错进行更正，恰当地进行了会计处理，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

映更为准确，使公司会计核算更符合有关规定，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

质量，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对期初数调整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企业会计准

则的要求，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

状况。 

5、公司201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同意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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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分配预案。2011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195,041,495.15 元，加上本年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转入 13,529,771.34 元，2011 年年末可供

分配利润为-181,511,723.81 元。公司 2011 年度拟不分配股利，不转

增股本。同意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同意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公司 2012 年度融资计划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

融资计划议案》。 

9、公司2012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

投资计划的议案》。 

10、公司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

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12 年在

中电投财务公司结算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15 亿元，贷款额

度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同意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作为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的股东，由中电投

财务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利用中电投财务公司的平台，拓宽融资

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可促进公司的发展。 

11、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中电投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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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委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中电

投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编制了

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充分反映了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经营资质、内部控制、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状况，未

发现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公司在中电投财务

有限公司的资金是安全的。 

12、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情况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其制

定程序及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内部控制重点活动能够按照

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规定执行，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进

行，公司治理情况良好。 

13、制定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关于制定

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的议案》。  

14、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4.1 关于 2012 年度吉林能交总所持股权、资产委托吉电股份管

理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世平先生和沈汝浪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

避，与会的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关于 2012 年度吉林能交总所

持股权、资产委托吉电股份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公司的第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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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合同》，合同金额 300

万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由于历史原因，公司受托管理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在吉林

区域所持股权和资产，为正常的商业往来，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

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

响。 

14.2 关于向白山鸿成实业、通化能源实业及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

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会议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周世平先生和沈汝浪先生根

据相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回避表决。与会的 7 名非关联董事

一致同意公司向白山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供热，2012 年预计交易

金额不超过 1,100 万元；同意公司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供热，

2012 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2,808 万元；同意公司向通化恒泰热力有

限公司供热，2012 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3,300 万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扩大公司供热市场、提高供热收入，符合

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关

联交易事项定价是根据吉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吉发改价格字

[2005]1206 号及吉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吉发改价格字[2008]758 号

批复执行的，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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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关于公司接受白山鸿成实业、通化能源实业提供日常综合服

务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世平先生和沈汝浪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

避，与会的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同意公司下属浑江发电公司与

白山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594 万元的《综合服务协议》；同意

公司下属二道江发电公司与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442 万元的

《综合服务协议》。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由于历史原因，关联方长期为公司下属发电公司电力生产进

行综合劳务服务活动，满足了下属发电公司的实际需要，属于必要的

日常交易行为。预计此类交易仍然将持续发生。本次交易价格的确定

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权益。 

14.4 关于向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吉林市博

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松花江

热电有限公司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预计2012年供应

工业蒸汽120万吨，预计交易额为15000万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扩大

公司供热市场、提高供热收入，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未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14.5 关于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燃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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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周世平先生和沈汝浪先生根据

相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回避表决。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以7票

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燃料的议案》，同意公司从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有限

公司采购原煤，预计2012年采购金额不超过14亿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由于吉林省电煤供应年

缺口在 5000 万吨左右，且有逐年加大趋势，直接影响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为解决公司电煤供应问题，加大霍煤采购量，以及利用霍煤

在煤炭供应市场上的优势，保证公司电煤的稳定供应，有利于公司控

制地方电煤的采购成本，降低标煤单价，确保公司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的商业往来，价格执行市场定价，并将持续发生，

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没有

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 

14.6 关于受白山热电、通化热电委托采购燃料的议案。 

会议在审议该项议案时，根据相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

联董事周世平先生、安涛先生和沈汝浪先生回避表决。与会的6名非

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下属燃料分公司代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采

购燃料，预计2012年受托采购金额不超过13,000万元；同意公司下属

燃料分公司代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燃料，预计2012年受托采购

金额不超过22,000万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将受托管理单位的燃料采购环节纳入公司专业化的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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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实施燃料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公司专业化、规模化采

购优势，可有效降低受托管理资产的燃料采购成本和管理成本。上述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5、关于公司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申请办理票据业务的议案 

会议审议该项议案时，根据相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

董事周世平先生和沈汝浪先生回避表决。与会的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

同意利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资信平台办理票据业务。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宽公司融

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7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

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申请办理票据业务的议案》，同意将上述议案提

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6、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续聘中瑞岳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续聘

后的费用为 85 万元，同意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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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关于续聘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法律顾问的

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北

京中咨律师事务所为公司2012年度法律顾问的议案》，续聘后2012年

度法律顾问费用为26万元。 

1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同意修订第二章第十三条，增加公司经营范

围“生产、销售脱硫剂、脱硫石膏、节能产品、脱硝催化剂；粉煤灰

综合利用开发（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同意提交公司2011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19、关于召开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拟于2012年5月8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

大街9699号召开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12年5月3

日。（详细内容见公司关于召开201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次董事会审议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有： 

（1）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听取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0 

（7）公司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 

（8）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1 关于 2012 年度吉林能交总所持股权、资产委托吉电股份管理

的议案 

8.2 关于向白山鸿成实业、通化能源实业及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

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8.3 关于公司接受白山鸿成实业、通化能源实业提供日常综合服

务的议案 

8.4 关于向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8.5 关于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燃料的议案 

8.6 关于受白山热电、通化热电委托采购燃料的议案 

（9）关于公司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申请办理票据业务的议

案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1）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十日 


